公司内废旧物资处置安环部工作要求

为规范公司废旧物资处置流程，强化作业安全管理，防范安全环保风险，明确安环部及各相关部门职责，结合公司实际，对废旧物资处置工作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严格遵照执行：

1. 精炼车间一期废弃烟气处理设备拆除，必须委托具备相应工程施工资质的单位承担，严禁无资质单位承接拆除作业。

2. 精炼车间一期废弃烟气处理设备拆除过程中，涉及动火、登高等特种作业的，所有作业人员必须持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，无证人员严禁参与特种作业。

3. 施工单位需在作业前1天，到安环部办理完整施工手续；作业期间，施工单位需指派专人负责现场监护，精炼车间需安排2名工作人员现场监督施工安全，安环部人员对整个施工过程进行全程安全管控，及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，制止违章作业行为。

4. 除尘器内布袋属于危险废物，拆除后需由物资部及时办理危废入库手续，严禁随意堆放、丢弃，由公司统一按照危险废物处置相关规定办理处置流程。

5. 石棉、隔热棉属于固体废物，拆除后需由物资部及时办理固废入库手续，由公司统一按照固体废物处置相关规定办理处置流程，确保处置合规。

6. 物资部负责对公司所有废旧物资进行分拣，重点区分掺杂其中的危险废物、固体废物，分类完成后按要求入库，由公司统一办理处置手续，坚决杜绝因违法处置危险废物引发的环保处罚及安全风险。

7. 锅炉拆除作业前，施工方需提前通知安环部；安环部需根据收购方需求（成品出售二次利用或报废拆除），先到河口区市场监管局办理锅炉注销或报废手续，手续办结后方可开展拆除作业。

8. 动火作业施工现场必须按标准配备不少于2具合格灭火器，用于初期火灾的应急扑救；施工人员需在作业前1天到安环部参加安全培训，安环部需明确告知施工方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、防控措施及突发情况应急处置流程，培训合格后方可开展作业。

各相关部门需严格落实本要求，密切配合安环部开展废旧物资处置安全环保管理工作，对未按要求执行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